
            

福田区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制度 

              第十五责任区 



福田区教育局  福田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2012年9月颁布《福田区教育督学责任区工作实施办法》 

2013年12月颁布《福田区中小学校和幼儿园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制度实施细则》 

主要目的是： 

“规范办学行为 提高教育质量” 



全区中小学划分为21个督学责任区 

我们属于第15督学责任区 

包括：百花小学   梅林小学   梅丽小学   梅华小学 



挂牌责任督学：周绍贞督学 

周绍贞督学是深圳市办学水平评估专家， 

同时还是福田区梅园小学的校长。 



我们督学责任区督学团队由 5 人组成， 

其他4名责任区督学分别是： 

       百花小学校长吴增强         

       园岭小学副校长申戈 

       景莲小学校长胡陆保        

       梅林小学陈秀清  



责任督学是做什么的? 

        我们一般每月会到学校督导检查一次，时间

大约为半天（4小时）。 

        近两年，我们先后开展了校园文化建设、

阳光体育活动、学校安全管理、学校章程与制

度建设、十三五规划、校园欺凌防控治理、国

家课程执行和校本课程建设、师德师风建设、

流行性疾病防控、创建文明城市与文明校园、

艺术教育、迎接国家“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

区”验收准备工作等专项督导检查。 



随机听课：听课、评课，深入课堂与老师、学生交流。 

查阅资料：查阅学校各类教育、教学、管理、活动资料； 

座谈走访：访谈老师、学生和家长，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和建议。 

问卷调查：发放问卷，汇总相关情况。 

校园巡视：察看校园环境、功能室、实验室、图书馆、教工食堂、   

                    设施设备等。 

点评反馈：当面反馈或通过督导平台向学校反馈督查意见和建议， 

                    对突出问题下达整改书。 

列席会议：参加学校有关会议。 

听取汇报：听取校长、 行政或相关老师的工作汇报。 

我们的工作（怎么做） 



责任督学工作职责 

一、对学校依法依规办学进行监督。 

二、对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进行指导。 

三、受理、核实相关举报和投诉。 

四、发现问题并督促学校整改。 

五、向教育督导部门报告情况，并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意见。 



（一）校务管理和制度执行情况。 

（二）招生、收费、择校情况。 

（三）课程开设和课堂教学情况。 

（四）学生学习、体育锻炼和课业负担情况。 

（五）教师师德和专业发展情况。 

（六）校园及周边安全情况，学生交通安全情况。 

（七）食堂、食品、饮水及宿舍卫生情况。 

（八）校风、教风、学风建设情况。  

责任督学经常性督导主要事项  



联系电话：83507211 

邮箱：42785817@qq.com 




